附件3：
2010年全省各级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
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人员）职位信息表填报说明

一、单位名称：要按规范的名称填写，而且要填全称，不能填简称。（按“三定方案”，如“市发改委”要填“××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二、系统类别：分为党群系统、政府系统、工商系统、地税系统、质监系统、安全系统、公安系统、监狱劳教系统、森林公安系统、其他。

三、部门层级：只能填写规范性文字：省直、市直、区直、县(市)直、乡(镇)。

四、用人处（科）及职位名称：要规范填写，填全称，不能填简称。前边是内设机构名称，后边是职位名称。如办公室文字综合、人事处人事管理、党委党务管理等。

五、职位简介：突出职位特点，简明扼要，原则上字数要控制在15字以内。如起草综合性法规、制定发展规划、办公室文字综合、水运基建管理等

六、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或无限制。

七、基层工作经历：写工作年限下限。如两年以上、三年以上或无限制。

八、专业：专业条件设定应力求宽泛，尽量放宽至学科大类，相关、相近专业或不限专业；凡招考职位有专业要求的，除职位性质特殊只能设定一个专业外，其余一律设定三个以上专业。各职位专业设置依据《2010年辽宁省公务员考试录用专业（学科）指导目录（申报招录计划用）》。

九、学历：一是平等对待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毕业生。设置学历要求时，不能出现全日制、国家重点大学、211、985等字样。同时要求只能设学历下限、不能设学历上限。二是最低学历要求是大专，不能设置低于大专的条件。三是规范填写：大专及以上、本科及以上、本科或硕士、硕士及以上、博士。

十、学位：学士学位及以上、硕士学位及以上、学士或硕士学位、博士。

十一、面试比例：省直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含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省本级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招录面试比例统一为1：3；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市以下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招录面试比例统一为1：2；全省公安、森林公安、监狱劳教系统招录计划为1人的面试比例为1：2，招录计划为2人以上的面试比例统一为1：1.5。市以下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招录面试比例统一为1：2。
十二、关于其他条件设定的问题：
不在上述条件范围内，根据职位需要，可以单独设定的条件。

这些条件的设定，原则上不能有身份、地域、性别、民族、婚姻状况等不合理的规定。可以设定的条件有：

1、外语、计算机。要设具体条件，外语可设英语四、六、八级考试合格或CET425分以上等内容或外语口语水平；计算机可设国家计算机考试一级、二级等内容。

2、职称和职业资格。注册会计师、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

3、最低服务年限。我们此次公开招录，在县以下的最低服务年限为三年，表中不用体现。

4、关于性别要求。没有充分理由，不能设定性别要求。只有特殊岗位可设定：如监狱劳教系统的一线岗位、安全生产监督监查岗位、需24小时值班的岗位、艰苦边远地区执法岗位等。

5、民族。少数民族县招录公务员，对有民族要求的职位可设定少数民族要求，其他职位一律不能设定民族限制。

6、婚姻。一律不能设定未婚或已婚的要求。

7、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写实不能写虚。

十三、专职翻译职位：若需加试专业科目考试，须在备注栏统一填写“增加专业科目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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